
宜蘭縣嬰幼兒社會福利暨教育資源一覽表

壹、嬰幼兒津貼及補助

　一、婦女生育津貼及產檢交通費補助(社會處)

　　(一)補助條件

　　　1、本人或其配偶之一方現設籍本縣達一年以上者。

　　　2、完成新生兒戶籍出生登記為本縣縣民者。

　　(二)補助標準

　　　1、每名新生兒補助1萬元。

　　　2、產檢交通費：每胎次1,000元。

　二、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0-2歲，社會處)

　　（一）補助條件：

 　  1、育有二足歲以下兒童。

 　　2、父母或監護人皆就業，或父母一方就業、另一方因中重度身心障礙、
　　　或服義務役、或處1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1年以
　　　上且執行中。
　　 3、將兒童交由加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之保母人員或合法立案之托嬰機構
　　　托育照顧者。

　　 4、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

　　（二）補助標準： 

　　保母人員

家庭條件

相關科系畢業、

修畢保母專業訓

練課程保母

具證照保母

一般家庭 2,000元 3,000元

中低收入戶家庭 3,000元 4,000元

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
4,000元 5,000元

　　（三）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表、兒童全戶戶口名簿（與兒童不同戶籍之申請人身分證影

    本）、受款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托育契約書影本、夫妻雙方最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夫妻雙方三個月內就業證明，向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或本縣合法立案托嬰中心提出申請。

三、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0-2歲，社會處)

　　(一)補助條件：

　 　1、育有二足歲以下兒童。

 　　2、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兒需要，致未能就業者。 

 　　3、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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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或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

　　　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

　 　4、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5.、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保母托育費用補助。

　　(二)補助標準：

 　　1、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5,000元（含現行低收入戶兒童

　　　生活補助費）。

　 　2、中低收入戶：每名兒童每月補助新臺幣4,000元。

 　　3、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

　　　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者：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新臺幣2,500元。

　　(三)申請方式：

　　檢附兒童及父母戶口名簿、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父母身分證與印章，

向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四、5歲免學費教育計畫（教育處）

　　(一)補助對象：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滿五歲兒童且具本國籍，並就讀符

　　　　　　　　合「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第 5 條規定的幼兒園。

　　(二)補助項目及額度： 

　　 1、免學費補助：家長不用提出申請，由幼兒園主動協助辦理。

　　 (1)公立幼兒園：為實際減輕家長負擔，兒童入學時直接提供「減免學  

　　　　費」的方式辦理，不再另外發放。

　　 (2)私立幼兒園：每名兒童每學期最高補助學費1萬5,000元。

　　2、弱勢加額補助：須由家長提出申請，由幼兒園協助後續申領事宜。

　 　(1)補助條件：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是家戶年所得總額(即 5 

　　　　歲幼兒及監護人合計)70萬元以下家庭資格者，為符合公平公正原

　　　　則，並排除家戶擁有第 3筆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總額逾650萬元，

　　　　或家戶年利息所得逾 10萬元者。

　　 (2)公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補助1萬元；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補助1　

　　　　萬5,000元，並依其實際繳交數額予以補助。

　　 (三)申請方式：統一由兒童就讀之公私立幼兒園協助家長向本府教育處提

　　　　 出申請，上學期申請截止日為10月15日，下學期為4月15日。

補助項目及家戶所得級距
補助額度(一學期)

公立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免學費補助(全體 5歲兒童) 全額補助 最高 15,000元
經濟弱 勢
兒 童 加 額
補助

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30萬元以下

約10,000元
最高 15,000元

逾 30-50萬元以下 最高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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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50-70萬元以下 最高6,000元 最高 5,000元

註：弱勢加額補助包含雜費、活動費、材料費、點心費、午餐費等項目。

　五、2歲至4歲弱勢家戶兒童就學費用補助計畫（教育處）

　　（一）補助對象：2歲至4歲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或發展

　　　　　遲緩（需經鑑定並通報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系統）、弱勢兒童及少年

　　　　　緊急生活扶助、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及特殊境遇家庭之兒童並就讀本

　　　　　縣各公私立幼兒園者。

　　（二）補助額度：

　　　　1、低收入戶兒童就讀公立幼兒園就學費用全免及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

　　　　　 高 1萬 5,000元，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之兒童，就讀

　　　　　 公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7,000元；就讀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 1萬

　　　　　 5,000元。

　　　　2、具有弱勢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及特殊境

　　　　　 遇家庭之兒童，就讀公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 5,000元；就讀私立幼

　　　　　 兒園每學期最高9,000元。

　　　　3、以上補助額度不得重複申領，以最優最高補助為優先申請。

　　（三）補助申請期限及申領方式如下：

　　　　1、申請期限：每年度3月20日至4月15日止；每年度 9月20日至10

　　　　　 月15日止。

　　　　2、申領方式：由家長提供兒童具有各項弱勢身分之證明文件（具有效

　　　　　 期限內）交予幼兒園，由幼兒園提供相關申請表件家長填寫，完成

　　　　　 後，由園方提出申請，由本府教育處審核無誤後，統一撥款至各園，

　　　　　 再由各園轉交家長。

　　　　3、各項補助不包括保險費、家長會費及交通車資等項目之費用。

貳、宜蘭縣托育相關設施

　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社會處)

　　(一)協助保母進行登記作業、輔導訪視等。

　　(二)托育媒合、托育費用補助申請等。

　　(三)托育相關問題諮詢（如：選擇合適保母、托育環境安全等）

宜蘭縣溪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時段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蘭馨婦幼中心

(03)9311243 宜蘭市農權路三路 11

巷 3號 2樓

週二至週日

09:00-18:00

宜蘭縣溪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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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蘭馨婦幼中心

(03)9510518分

機207、208、209

羅東鎮光明街 166號 週二至週日

09:00-18:00

　二、宜蘭縣公、私立托嬰中心(社會處)

　　（一）服務對象：0至2歲兒童。

　　（二）查詢方式：本府社會處網站（http://sntroot.e-land.gov.tw/cp.

          aspx?n=1457EC513F294DD）可查詢本縣立案公私立托嬰中心名冊、聯

          絡電話、地址、核定收托人數及評鑑紀錄等。

　三、宜蘭縣托育資源中心(社會處)

　　　提供 0-3歲兒童及其家庭照顧諮詢、親子課程、教玩具借閱等服務，建置

　　　育兒資源平台。

宜蘭縣托育資源中心-宜蘭站

承辦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時段

財團法人天主教蘭

陽青年會

(03)9353718 宜蘭市民權路一段65

號 3樓

週二至週六

0900-16:00

宜蘭縣托育資源中心-羅東站

承辦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時段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蘭馨婦幼中心

(03)9510518 羅東鎮光華街 1號 週二至週六

0900-16:00

宜蘭縣托育資源中心-蘇澳站

承辦單位 電話 地址 服務時段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

立蘭馨婦幼中心

(03)9906316 蘇澳鎮隘丁里隘丁路

36號 3樓

週二至週六

0900-16:00

　四、兒園名冊（教育處）

　　（一）服務對象：2至 6歲兒童

　　（二）查詢方式：教育部全國教保資訊網(http://www.ece.moe.edu.tw)，

　　　　　可查詢本縣立案公私立幼兒園名冊、聯絡電話、幼兒園地址、核定收

　　　　　托人數及評鑑紀錄。

　五、社區教保資源中心（教育處）

　　　　　106學年度於中山、凱旋、成功國小等 3校辦理，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設置之目的為提供社區民眾使用，並以親子為主要對象，幼兒應由家長

　　　陪同參與。每月至少一週對社區開放三小時以上，透過提供教保問題之諮

　　　詢，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及親子活動，以及圖書借閱，教具、玩具及遊戲場

　　　所之使用等方式，推展社區活動及社區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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